
  《民权法》第六集公众参与 
 
 
1964年《民权法》第六集规定，华盛顿州交通部必须确保在工程项目区受到影响的每个
人都有机会发表意见，并针对影响其社区的交通计划及活动作出反应。 
 
为了帮助此项工作，我们请您自愿向我们提供有关您的种族、族裔及/或性别的信息。您
无需披露所要求的信息，亦可参加本次会议。   
 
华盛顿州交通部(WSDOT)的听证会协调人及平等机会办公室(OEO)会尽量将收集到的信息
予以保密。如欲了解该过程详情，请洽《民权法》第六集协调人，电话号码 360-705-

7098。   
 
 
请回答以下问题： 
 
项目名称 
 
 

日期 

公开会议日期 
 
 
 
姓名(任选)  (请正楷填写) 
 
 

性别： 
 
  男     女     

一般性族裔识别类别(请勾选所有适用项) 
 

 非裔美国人        美国印第安人/阿拉斯加州土著     亚裔/太平洋岛屿人     
 

  白人                    西语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
 
种族及/或肤色 原国籍 

 
 
 

  
 
在您填写完本表之后，请将其放入注册台上指定的箱子。 
 
 



谢谢您的参与！ 
 
 

Dot 表格 272-059 EF 


